
如东县教育局文件


如东县教育局关于组织开展2016～2017年度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的
通知

各镇教育联络组，各中小学：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网上晒课活动是由中央电教馆组织的全国一线教师参与的教学竞赛活动。我县在2014～2015、2015～2016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共有58人获部级优课、60人获省级优课、225人获市级优课奖。为进一步推动我县信息技术和数字教育资源在中小学课堂教学中的有效应用和深度融合，根据教育部、省市有关文件精神，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好2016～2017年度的“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晒课活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数量要求

本次晒课全县所有中小学教师均可参加。县级以上骨干教师必须参加，参加晒课及获奖情况列入骨干教师年度考核。
各学校均要积极参与，每校晒课量不小于本校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二，符合“四项要求”（一堂完整课堂实录、教学设计、所用课件及相关资源、课堂和评测练习）的晒课数不小于本校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各学校参加晒课情况列入年度办学水平评估考核。

二、进度要求
根据教育部部署，本年度晒课采取按学段分阶段晒课的方式，不同学段传课时间安排如下：

     高中：3月1日～5月31日

     初中：3月1日～6月30日

     小学4～6年级：4月1日——7月31日

     小学1～3年级：5月1日——8月15日

各校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晒课，完成晒课后将参评优课推荐汇总表电子稿及参评课的四项电子稿（一堂完整课堂教学的教学设计、所用课件及相关资源或资源链接、课堂实录和评测练习）用U盘送至教师发展中心电化教育科樊旭峰处（教师发展中心0515办公室）。

三、质量要求

1.教师在选题过程中要避免选择热门课题，为避免晒课内容复交叉。现提供未获评部级“优课”的节点（由于篇幅较长，不随文下发，请登陆如东教育信息网资料下载中进行下载http://www.rdedu.net.cn/Item/66230.aspx）凡送评内容在前两年度尚未获评部级“优课”的节点中且不重复的课例，评选时将优先考虑。
2.网上“晒课”上传的材料内容须符合现行课程标准要求，体现学科特点和信息技术应用的融合性，突出展现数字教育资源的课堂应用及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方法、有效解决教学的重难点等。
3.参加评优的“晒课”内容应包括“四项要求”：一堂完整课堂教学的教学设计、所用课件及相关资源（或资源链接），课堂实录和评测练习。课堂实录应展现课堂教学的所有内容，过程完整，画面清晰，建议进行适当的后期剪辑处理，在适当环节插入教学资源呈现画面，保证资源呈现画面清晰可见。

四、其他说明

1.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6～2017年度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的通知》（苏教办基函﹝2017﹞8号）精神“凡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获部、省级‘优课’的等同于获省级比赛一等奖，并计入继续教育学时（详见附件1）。
2.已在2016年度被评为市级及以上级别优课的课例，不再参加2017年度市级优课评选。已参与去年评选的课例，需重新上传，才能参加2017年度优课评选。
2.本次晒课的操作说明及相关表格见如东县教师发展中心网站，http://fzzx.rdedu.net/Item/2934.aspx
3.如有技术问题可联系化教育科樊旭峰，电话：84529439，手机：13861932886。

附件：1.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16～2017年度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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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教育局文件

通教基〔2017〕5号

 
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16~2017年度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开发区社会事业局、通州湾示范区社会管理保障局、各直属相关学校（单位）：
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和《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6~2017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的通知》（苏教办基函﹝2017﹞8号）要求，结合我市组织开展这项活动的经验与做法，现就开展2016~2017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活动的目的意义。各地要把活动作为推进本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抓手，认真抓实抓好，抓出成效。要通过“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的广泛开展，充分发挥教师个体的创新力量，在全市建设一支善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教育资源开展教学活动的骨干教师队伍，逐步形成一套覆盖中小学各学科各学段的生成性资源体系，推动信息技术和数字教育资源在中小学课堂教学中的深度融合和常态化应用。
二、进一步加强活动的组织领导。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继续统筹好各相关部门力量，积极推进2016~2017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扎实开展。各级电教部门要进一步做好活动的条件保障工作，在学校和教师创建“优课”的过程中及时提供所需的技术和资源支持，帮助广大教师将信息技术和数字教育资源融入到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去。各地教研和教师研训部门要积极为教师利用信息化手段转变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方法、改变课堂教学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帮助教师总结凝练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优秀案例和创新模式。
三、进一步提升活动的开展质量。各地要注重“晒课”质量，进一步提高各级“优课”获奖比例。为提升广大教师参与积极性，今年我市计划评选出1000节左右市级“优课”。为避免晒课内容重复交叉，南通市教科院将对尚未获评部级“优课”的节点（由于篇幅较长，不随文下发，请登陆江苏省智慧教育云计算服务平台http://www.jse.edu.cn/或江苏教育信息化微信公众号查询）进行分配，明确各地晒课内容，各地要进一步细化所分配的节点任务，积极引导教师聚焦前两年度尚未获评部级“优课”的节点组织晒课。凡送评内容在前两年度尚未获评部级“优课”的节点中且不重复的课例，评选时将优先考虑。

四、要进一步做好活动的总结宣传。各地要认真总结2015~2016年度活动的开展情况，对报送数量多、质量高的学校予以表彰；对报送数量较少的学校要予以重点关注和帮助。要进一步做好《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6~2017年度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的通知》（苏教办基函﹝2017﹞8号）精神“凡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获部、省级‘优课’的等同于获省级比赛一等奖，获部、省及市级‘优课’可认定完成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教育培训50学时”的宣传，提高广大教师参与的积极性与覆盖面，确保今年参与人数和晒课数量更多、晒课质量更高、活动影响范围更广。

2016~2017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于3月份启动，教师可登录国家“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平台(http://1s1k.eduyun.cn)或江苏省智慧教育云计算服务平台（http://www.jse.edu.cn/）参与活动。为防止网络堵塞给教师传课带来不便，根据教育部部署，本地年度晒课采取按学段分阶段晒课的方式，不同学段传课时间安排如下：

     高中：3月1日~5月31日

     初中：3月1日~6月30日

     小学4~6年级：4月1日~7月31日

     小学1~3年级：5月1日~8月15日

    8月25日前县（市、区）、市直学校推优结束。8月26日~9月10日为市推优时间。各地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确保活动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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